傅家镇中心小学人车分流安全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，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严防校园交通事故的发生，营造安全、文明、和谐的校园环境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经学校研究，制定我校车辆出入、停放管理制度如下：

1.学校严格落实校门口安全值班制度，学生上下学时段由学校主要领导带班，中层校干、保安值班，并与公安干警等力量组成护学岗，共同维护学生出入校秩序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2.为避免造成安全事故，任何机动车辆进出校时间要与学生出入校时间错峰，学生出入校时间段任何机动车辆禁止出入。学生在校期间如确需外出，要经学校批准，确认安全后方可出校。

3.对车辆出入校园进行分类管理，严格控制外来车辆出入校园。外来车辆，需经学校同意后通知门卫登记后放行，并按要求停放。

4.车辆进入校园，禁止鸣笛，入校送货、基建等车辆必须登记申请，避开学生上下学、下课、课间操等人员活动高峰期时间段方可进出校园，且在指定区域行驶，车速不能超过5公里/小时，严禁超速行驶。

5.车辆发动前，驾驶员必须绕车一周，确认车辆周围安全无人后方可发动。

6.进入校园的各类车辆必须服从门卫指挥，车辆停放必须规范有序。

7.车辆停放时，须拉紧(电子)手刹、关闭电路、锁好门窗以保安全。教职工的所有摩托车、电瓶车、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，全部停放在指定区域(车棚)，入校时与学生通道进行分离且推行入校。

8.校门两侧、路口、消防通道、网格线等位置禁止停放各种车辆，确保师生出入、消防通道畅通。

9.校园停车场因他人的车辆或行为造成损失的，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处理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10.班主任及任课老师要加强学生安全教育，教育学生强化安全意识，不在机动车附近玩耍。同时，提醒家长在学生出入校期间，落实监护责任，共同做好学生安全保障工作。

凡是进入校园的车辆，应自觉服从管理，违反本规定发生安全事故，造成师生人身伤害或校园公共财产损害的，一切责任和后果由驾车者承担并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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